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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責任區  日期：民國 110 年 09 月 17 日   輔導員：施啟東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1. 首先感謝輔導會給予

榮民就學學分補助

費，讓本人順利完成

大學的學業。 

2. 請問進入醫療或安養

機構者，可以再申請

長照資源嗎?另如果有

抽痰等部份護理需

求，是否有符合之長

照服務可以申請嗎? 

3. 本人參加高雄市不動

產營業員的職訓，已

繳完報名費取得證

照，可以再申請補助

嗎? 

長照中心專員回覆 

長照 2.0 目前已延伸至社區，後續也會向

下延伸機構，抽痰護理如果於居家處理

可能會相對危險，因此醫師會建議到機

構去，而機構住滿 90 天可以申請減稅補

助，如果尚有疑問亦可撥打 1966 專線，

或衛生局長照中心詢問 

本處就業站承辦人回覆 

榮民(眷)參加輔導會職訓有二種管道，其

一是選擇輔導會桃園市職訓中心免費職

訓課程，另一管道為會外職訓。會外職訓

申請補助需二階段，於上課前先到榮服

處填寫申請表，確認參訓項目是否為會

外職訓補助範圍，職訓結束後四個月內

要有就業證明才能給予補助。 

已於

現場

回復 

2 

823 戰役已歷經 63 年慢慢被

遺忘了，當年有此戰役才有

今日台灣的繁榮，本人曾向

輔導會建議能爭取將 823 修

法明訂為國家紀念日。 

林志強處長回覆 

823 戰役並沒有被國人遺忘，理事長的建

議將於適當時機陳報輔導會。 

現場

說明

外函

報輔

導會

卓參 

3 

1. 823 榮民是常備兵入

伍，除戰爭死傷以外，

當年的辛苦在座各位

可能無法感受，但 823

榮民未領就養金的卻

沒幾個，且未就養者入

林志強處長回覆 

823 榮民就養問題，本人曾參加九如

地區的座談會，立委蔡璧如的父親蔡

江和也與會，我親自請其轉達蔡立委，

協助修法讓 823 榮民一律就養，但現

今未修法前，仍需依法辦理。有關輔

現場

說明

外函

報輔

導會

卓參 

屏東縣榮民服務處 110 年服務網分區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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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榮家需自費，其中有

差別待遇，建議應該專

案納入就養。 

2. 輔具如何維修。 

 

具問題會請社區組長前往住家了解協

助。 

本處就養業管 

1. 第一代大陸來台榮民，曾經參加

各項戰役者，功不可沒但有許多

因並未符合法定資格無法就養，

公務員依法辦理，除非修法明定

823 榮民一律就養，本處將依法辦

理，以上報告如仍有相關疑問可

以隨時與本處聯繫協處。 

2. 另以往有支領退休俸者無法申請

就養，但自 110 年 2 月 1 日起輔

導會已修改規定，支領退休俸者

可以提案申請，但犯有內亂、外

患、殺人罪因而停權者除外。同時

也修改規定，已婚的女兒及其子

女需納入全家人口範圍，收入計

列全家家戶所得。 

4 

就養規定修改後，已婚女兒

及其子女納入家戶人口及所

得規定為何? 

本處就養業管 

修法後將已婚女兒及其子女納入家戶人

口及所得，即計算家戶平均每人每月所

得時，已婚女兒及外孫子女需納入計算，

例如外孫子女越多(無工作所得)對通過

申請越有利的。 

已於

現場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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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養業管所報告修改規定後，

已婚女兒及其子女納入家戶

人口及所得是何義？ 

本處就養業管員回覆： 

法後將已婚女兒及其子女納入家戶人口

及所得，就是計算家戶平均每人每月所

得時，已婚女兒及外孫子女需納入計算，

如果外孫子女越多(無工作所得)對申請

是越有利的。 

已於

現場

回復 

 

第二責任區  日期：民國 110 年 09 月 29 日   輔導員：聶士恆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榮民就養金至今仍只有 1 萬

多元與基本工資有所差異，

建議向上反映提高就養金。 

就養承辦人回覆： 

就養金提升這部分，輔導會每年都有向

行政院提報爭取，但都被打回票，會再

協助反映給輔導會。 

 

韓啟山組長回覆： 

就養金提升問題每個榮服處的就養榮民

都曾有反應，會依本會系統向輔導會反

映。 

 

林志強處長回覆： 

823 戰役榮民也曾有提出 823 榮民申請

就養不要有排富條款，但榮服處一切要

依法行政，實際上就養金也都有做調整，

另外就養金屬於社會救助的一部分，並

非勞動所得，所以不能相提並論。 

除於

現場

回復

外函

報輔

導會

卓參 

2 
請移民署報告一下，如果想

移民要移到哪國會比較好？ 

移民署林高慶專員回覆： 

本屬管轄境外移入、對想移出的部分比

較沒有涉獵，要移民建議考量自身的需

求及經濟問題，另外台灣與大陸只能有

一戶籍，不能並存。 

已於

現場

回復 

3 
如果到大陸之後放棄台灣國

籍，事後是否能恢復國籍？ 

移民署林高慶專員回覆： 

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現行規定只要放棄

本國國籍就無法再恢復。 

已於

現場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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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如人在國外，因現在疫情

關係無法返國，那健保或戶

籍的轉出是否有延長時間，

返台時如何恢復？ 

移民署林高慶專員回覆： 

目前並無延長轉出時間，戶籍部分出國

超過兩年戶籍會遷移至戶政事務所，返

國時可以先至移民署及相關單位辦理復

權。 

已於

現場

回復 

5 
請承辦人講解榮民申請鑲牙

補助相關規定。 

就醫承辦人回覆： 

榮民鑲牙目前規定只針對就養榮民，區

分全口 4 年一次，每次 4 萬元，半口 2

年一次，每次 1 萬 5 千元。 

已於

現場

回復 

 

第三責任區  日期：民國 110 年 10 月 07 日   輔導員：蕭美娟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榮光雙週刊已經很久沒有收

到了，另榮光雙週刊內容報導

事項是否能增加原鄉地區特

殊事蹟之報導，增加報導內容

多元性？ 

林志強處長回覆： 

榮光雙週刊紙本發行對象為 56 歲(含)以

上，其餘年輕的以電子化方式傳到個人手

機，如果仍然需要紙本的榮民可以跟屏東

榮服處反映，我們會提供協助，除了榮光

雙週刊外，在網路上還有榮民文化網，很

多榮民事蹟也多會在該網站呈現，另大家

身邊如有特別故事也可以投稿榮光雙週

刊。 

已於

現場

回復 

2 

因原鄉交通不便、資訊傳達不

易，建議以鄉為單位辦理榮民

座談，宣導榮民眷相關權益。 

韓啟山組長回覆： 

榮民權益非常多，所以本處才會下鄉舉辦

分區座談，藉由座談來宣導榮民眷各項權

益，今天會議的資料袋也有相關權益資

料，但許多長輩可能不方便沒關係，用電

話直接聯繫本處或聯繫社區組長說明比

較快。 

已於

現場

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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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否爭取經費配合年節辦理

榮民餐敘，交流感情；或比照

各鄉重陽節辦理敬老活動，

針對老榮民發慰問金或辦理

榮民眷旅遊活動？ 

韓啟山組長回覆： 

有關辦理餐會活動，因為全國榮民眷人數

龐大，經費支出恐過大，在經費有限情況

下，以用在與榮民較有切身關係為主。 

已於

現場

回復 

4 

建議原鄉辦理各村戶長會議

時，屏東榮服處可以派員參加

並利用這機會宣導榮民眷權

益。 

韓啟山組長回覆： 

有關榮民權益宣達部分，本處均會透過書

面、電子媒體及座談會等方式宣導，但如

有任何疑惑的時候，隨時直接打電話來問

比較快。 

已於

現場

回復 

5 

原鄉很多具有原住民身分但

又是榮民這種雙重身分的，

雖然社會福利只能擇其一，

但對原鄉榮民是否可以以專

案方式，保障其原住民福利

又可享受榮民權益。 

韓啟山組長回覆： 

有關原鄉榮民有雙重社會福利身分以專

案方式補助，這部分我們將帶回去後向退

輔會反映。另外，其實很多榮民的福利在

同一個時間點上也只能擇其一。 

已於

現場

回復 

 

第四責任區  日期：民國 110 年 09 月 23 日   輔導員：張秀婷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榮民感謝社區服務組長周淑

援經常的訪視聯繫；也覺得

輔導會及榮服處對榮民的照

顧很多。 

林志強處長回覆： 

(一) 榮服處設置社區志願服務組長，遴

選一定是具有以愛心、耐心，對於

訪視對象住院或家庭有困境的，都

會提高訪視密度及層級，適時給予

慰助。社區組長也會主動連結相關

社會資源，協助服務區的特需、較

需照顧之獨居榮民、遺眷及弱勢的

第二類退除役官兵，協助榮服處服

務照顧。 

(二) 輔導會本就是為輔導退除役官兵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及服務照顧

的專責機關，面對社會環境變化，

我們會持續在既有基礎上精益求

精，落實有感服務，緊密結合各項

輔導措施，希望所有的退除役官兵

「學有所用、壯有所業、病有所醫、

已於現

場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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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養、孤獨廢疾困苦者可獲得

適當服務照顧」，讓退除役官兵成為

安定社會與繁榮經濟的助力。 

2 

榮民建議有榮民身份因病入

住榮民醫院，在住房的部分

如是住健保房以上，希望能

有病房補助費。 

林志強處長回覆： 

(一) 依健保法第 27 條規定，本會補助

無職業榮民暨無職業遺眷家戶代

表每人每月全額健保費  (1,377

元)，及無職業眷屬每人每月 7 成

健保費(964 元)，惟眷屬每人需自

付 3 成健保費（413 元）。 

(二) 持有榮民證、義士證、榮民遺眷家

戶代表證者。具有職業而不屬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

第一目之被保險人，至非輔導會所

屬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就

醫，均按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至輔導會所屬醫療機構就

醫者，其免繳之掛號費由輔導會補

助。 

(三) 持有榮民證、義士證、榮民遺眷家

戶代表證者。具有職業而不屬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

第一目之被保險人至輔導會所屬

醫療機構就醫時，其自行負擔之費

用，由輔導會按是類人員退伍時軍

階，依下列比例補助：上校級百分

之二十；中、少校級百分之五十；

尉級百分之七十；士 官及士兵級

百分之百。【遺眷：亡故榮民之眷

屬；遺眷家戶代表：一戶僅限一

名】。至輔導會所屬醫療機構就醫

時，免繳掛號費。但屬高就診次數

保險對象者，不予免繳。 

(四) 持有榮民證、義士證，惟未符合參

加全民健康保險資格者，至輔導會

所屬醫療機構就醫時，其醫療費用

已於現

場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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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輔導會補助之。 

 

第五責任區  日期：民國 110 年 10 月 05 日   輔導員：戴志明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有關退休俸榮民亡故後，遺

族領取遺族年金(半俸)，通常

一萬餘元，依現在生活物價

水準，生活非常清苦，懇請建

議能調整提高。 

韓啟山組長回覆： 

每一位領取退休俸的榮民，他的退休俸

發放的多寡，關係到服役階級及年資，

這是國家對榮民在服役期間對國家的奉

獻，關係到俸金發放的多少。而在榮民

亡故後，關乎遺眷遺族年金領取的多寡，

至於是一次領或按月領，關係到每一個

遺眷的情況不一，依相關規定及遺眷的

意願來辦理。 

林志強處長回覆： 

剛剛韓組長已跟各位報告，說明得很清

楚。另外遺族年金的調整，涉及到立法

院的相關規定修改通過與否，包括基本

工資、軍公教薪資調整、退休撫卹相關

規定的修訂、國家財政等等，依目前看

來，還是建議榮民眷生活應量入為出，

避免生活經濟陷入困境。 

已於現

場回復 

 

遺眷表示先生生前是支領退

俸的榮民，但在 99 年的時候

亡故，因為當時還沒有身分

證，所以未能辦理遺族年金

按月支領，所以現在水電也

沒優惠，也沒有半俸，加上最

近沒有工作，身體也有一些

病痛，想請問服務處能不能

有甚麼幫忙？ 

退除小組承辦人回覆： 

依遺眷當時身分及規定，因為辦理身分

證，致無法辦理遺族年金按月支領，僅

能以大陸遺族身分辦理一次支領遺族年

金，因此就不具備水電優惠申請條件。 

 

就業承辦人回覆： 

服務處就業站，有再幫榮民及榮眷媒合

工作職缺，榮民眷有就業相關問題，可

直接與服務處就業站接洽，屆時將依榮

民眷專長、工作地點及條件需求，媒合

已於現

場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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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急難救助承辦人回覆： 

榮民及遺眷生活困苦，或因病住院，造

成家庭經濟陷困境，可檢具相關醫療單

據，申請急難救助。 

 

個人第一次參加服務處辦理

的座談會，發現服務處有多

項服務榮民的事項，個人會

將相關服務訊息帶回原鄉，

與部落榮民眷分享。另外相

關的服務及活動，在原鄉似

乎訊息較不流通及傳達，服

務處是否可以針對原鄉的榮

民眷舉辦類似活動？ 

林志強處長回覆： 

自從上任以來就構想，在我們屏東的原

鄉，辦理一場專屬原鄉的榮民眷活動。

奈何因疫情打亂服務處原本規劃好的活

動期程。但近期疫情稍放寬，我們正規

劃榮民節在原鄉辦理，屆時將邀請榮民

眷共襄盛舉。 

 

已於現

場回復 

 

第六責任區  日期：民國 110 年 09 月 30 日   輔導員：張柏堅 

項次 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備考 

1 

想請問國家給予之退休俸用

途，及如何使用，如家人因欠

債問題無法解決需索無度，

請問如何解決？ 

(一) 榮服處對於個人欠債問題僅能給

予法律扶助，請林員至榮服處登記

申請諮詢，由律師協助尋求協商管

道，必要時可向法院提起相關訴

訟。 

(二) 有關國家給予之退休俸用途，在此

分兩方面說明: 

1.退休俸為軍人服役滿一定期限

以上，國家依年資階級所給予的

撫慰金；民國 85 年之前，軍人退

休俸係採「恩給制」，每年由政府

編列預算發放每個人的退俸額

度，依據退伍時的階級與年資來

計算。 

2.退休俸的用途，依個人需求自由

使用，惟家人間的金錢給予，屬

於私人範疇，如因家人因欠債問

題，應考量自身情況是否許可下

已於現

場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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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幫助，切勿將家人問題移轉

為自身問題，這就失去了國家給

予退休俸的美意。 

2 

(一)現在疫情期間，是否可以

回大陸探親，回大陸探親的

疫情相關規定如何？配偶為

大陸籍，是否可以一起回大

陸探親 

(二)我現在這個情況可否申

請長照接送服務？ 

 

移民署林高慶專員回覆： 

與配偶回大陸探親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配偶是否已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如已取得身分證，則比照中華民國

國民入境大陸程序，至移民署申辦

台胞證後即可入境大陸。 

(二) 有關大陸地區因疫情所規定的隔

離期限，各省分各地區規定不一，

請於搭機前往探親前向移民署詢

問。 

(三) 大陸回台探親因現行疫情相關規

定仍不予開放，特殊事項仍需專簽

核備，請大陸地區親友視疫情減緩

再行辦理入台探親事宜。 

 

長照中心蘇芳玉小姐回覆： 

我已登記張先生相關資料，會安排時間

至張員家中評估長照需求情況，評估完

成會通知輔導員協助使用。 

已於現

場回復 

3 

我小孩正就讀高中，請問有

就學相關費用減免的補助

嗎？ 

如您女兒就讀高中方式為免學費補助，

因已申請政府補助，故無法重複申請；

如就讀高中方式未有其他補助申領，則

依榮民身分有下列方式補助： 

1. 身分為退休俸榮民有教育補助

費。 

2. 領退伍金之榮民有就學補助金 

3. 另，營養午餐補助申請需具有中

低收入身分才可申領。 

以上為子女就讀高中相關補助，請責任

區輔導員協助謝員了解相關補助申請資

格後，至榮服處單一櫃台申請。 

已於現

場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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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金改革現在退休俸的計算

方式，是否有為我們退俸榮

民爭取權益；另榮服處委託

廠商辦理之巡迴眼鏡服務廠

商眼鏡品質不佳，能否請廠

商給予更高品質之眼鏡。 

(一) 年金改革輔導會已盡全力再幫大

家爭取權益，但是改革也是國家政

策所需，退撫制度之改革是希望透

過制度官兵長留久用，同時照顧領

取退俸人員家庭並兼顧國家財務平

衡為目的，年改後退休俸（含 18%

優存利息）調整，已考量降低或減

少領俸人員生活衝擊，爰採分十年

緩降，以確保個人經濟生活。 

(二) 我相信這是個別案件，我也是使用

巡迴服務廠商所提供的眼鏡及鏡

片，應無發生品質不佳之情形，但

鏡片及鏡框依市場價格機制，無法

提供部分客制化需求之服務，如需

更高品質之眼鏡，可能需補貼金額

才可提供。 

已於現

場回復 

 


